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裁定

114年度重司簡調字第935號

聲  請  人  張秀鳳  

代  理  人  唐德華律師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曾鑫城  

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調解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
　　事 實 及 理 由

一、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，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，應

　　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，或向其住、居

　　所地之法院或鄉、鎮、市、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

　　解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51條第1項定

　　有明文。次按資產管理公司並非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所定

　　金融機構（注意事項第42點第1 款參照），債務人因債務清

　　理而聲請調解時，如債權人均非金融機構，僅屬任意調解，

　　此有司法院101年第2期民事業務研究會（消費者債務清理專

　　題）第5 號可資參照。

二、次按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，由其

　　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；訴訟之全部或一部

　　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

　　管轄法院。聲請調解之管轄法院，準用前揭規定。民事訴訟

　　法第2條第2項、第28條第1項、第405條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

　　。

三、本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有不能清償相對人債務之情事，爰

　　主張依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，聲請債務清理之前置調

　　解等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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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經查，本件聲請人主張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

　　規定向其債權人即相對人聲請調解，惟相對人並非金融機構

　　，依首揭意旨視為任意調解之聲請，又相對人之登記址設於

　　臺北市松山區，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可參，非

　　本院轄區，應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

　　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

五、依民事訴訟法第405第3項、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

　　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司法事務官　黃奕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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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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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200%;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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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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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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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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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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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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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siz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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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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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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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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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裁定
114年度重司簡調字第935號


聲  請  人  張秀鳳  
代  理  人  唐德華律師


相  對  人 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曾鑫城  
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調解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　　事 實 及 理 由
一、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，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，應
　　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，或向其住、居
　　所地之法院或鄉、鎮、市、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
　　解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51條第1項定
　　有明文。次按資產管理公司並非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所定
　　金融機構（注意事項第42點第1 款參照），債務人因債務清
　　理而聲請調解時，如債權人均非金融機構，僅屬任意調解，
　　此有司法院101年第2期民事業務研究會（消費者債務清理專
　　題）第5 號可資參照。
二、次按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，由其
　　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；訴訟之全部或一部
　　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
　　管轄法院。聲請調解之管轄法院，準用前揭規定。民事訴訟
　　法第2條第2項、第28條第1項、第405條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
　　。
三、本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有不能清償相對人債務之情事，爰
　　主張依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，聲請債務清理之前置調
　　解等語。
四、經查，本件聲請人主張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
　　規定向其債權人即相對人聲請調解，惟相對人並非金融機構
　　，依首揭意旨視為任意調解之聲請，又相對人之登記址設於
　　臺北市松山區，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可參，非
　　本院轄區，應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
　　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
五、依民事訴訟法第405第3項、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
　　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司法事務官　黃奕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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